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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修订说明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相关文件已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

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沟通反馈意见，公司对 2012 年 12 月 28 日公

告的《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

订、补充和完善，并重新制定了《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中有 1 人目前不再担任原有职

务，已不属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范围，故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从原 102 名变更为 101 名，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 650 万份调整为 645

万份。 

本次激励计划草案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修订了“二、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之（二）激励对象的范围”，修

订后的激励对象的范围具体包括： 

（1）高级管理人员7名； 

（2）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骨干员工共86名； 

（3）预留8名。 

2、修订了“三、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总量之（二）拟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的总量”，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本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645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截止本计划草案公告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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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本总额 19,200 万股的 3.36%。 

其中首次授予 598.5 万股，预留授予 46.5 万股。 

3、修订了“四、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修订后的激励对象的具体名单及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职务 

合计拟授予

限制性股票

（万份） 

合计占本计划拟

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的比例 

合计占本计划开

始时总股本的比

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  

1 史航 总经理/董事 50 7.75% 0.26% 

2 韩子森 副总经理 45 6.98% 0.23% 

3 朱洪光 
财务总监/董

事 
35 5.43% 0.18% 

4 施政敏 
副总经理/事

业部总经理 
30 4.65% 0.16% 

5 向源芳 
副总经理/事

业部总经理 
30 4.65% 0.16% 

6 王红军 副总经理 15 2.32% 0.08% 

7 李学霖 副总经理 10 1.55% 0.05% 

小计 7 人 215 33.33% 1.12% 

二、骨干员工 86 人 383.5 59.46% 2.00% 

三、预留员工 8 人 46.5 7.21% 0.24% 

合计 101 人 645 100.00% 3.36% 

4、在“四、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中增加了预留限制性股票拟授予的激

励对象的职位名称，职责描述和拟授予数量，预留股份的授予安排如下表所示： 

序号 职位名称 人数 职责描述 拟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 

1 新产品事业部

经理 

1 主持新产品事业部全面工作，协调公司

相关资源，负责公司新产品的前期市场

调研、可研立项、研发与生产总协调、

市场开拓与营销等工作。 

15 万股 

2 海外市场开拓

经理 

1 总体负责公司海外市场的开发和销售，

协调公司相关资源，负责海外市场的信

息搜集、市场开发、渠道建设、产品销

售、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的总协调等工

作。 

8 万股 

3 业务骨干 3 包括营销、采购、管理等方面的骨干员

工。 

10.5万股 

4 产品开发、设 3 包括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等 13 万股 

姓名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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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工艺等技

术骨干 

方面的技术骨干员工。 

合计  8  46.5万股 

5、修订了“八、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解锁安排之（一）激励对象已获

授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之 3、公司达到业绩条件”，修订后的解锁业绩条件如

下： 

（1）2013年、2014年、2015年三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以2011年为基准年。首次解锁的业绩条件为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较2011

年增长率不低于20%，且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2.42%；第二次解锁的业绩条

件（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条件）为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较2011年增长率不

低于30%，且201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2.64%；第三次解锁的业绩条件（预留限

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条件）为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较2011年增长率不低于40%，

且2015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2.86%。 

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公司当年度经审计并公告的财务报告为准。其中，净资产

收益率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且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净资

产为融资当年及下一年扣除再融资募集资金净额后的净资产值及该等净资产值

在上述期间产生的净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实施本计划发生的激励成本应当计入

公司相关成本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6、修订了“九、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之（二）预

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假设以2013年5月1日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日公司股票价格为9.66元/

股（以2012年12月28日收盘价作为授予日公司股票价格的估计），则单位限制性

股票的激励成本为2.76元。按限制性股票全部如期解锁测算，授予的645万份限

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总额约为1778.16万元，该成本将在激励计划禁售期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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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销，每年摊销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各年分摊成本 694.24  743.79  272.19  67.94  

 

7、增加“十、激励计划的审核、授予程序及解锁程序之（二）授予程序”

中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程序，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程序如下： 

公司董事会审定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名单并发布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公

告，公司监事会审核名单并公告审核意见，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公布，预留限制性股票如果授予给高级管理人员，

在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公告中披露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授予的数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办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

锁定及公告等相关程序；激励对象与公司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并在

规定时间内缴足股款，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激励对象未签

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或未缴足股款的股份视为激励对象自动放弃；激励

对象购买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通过赛

象科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购买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说明。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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